
 

行程表 

第 1 天： 2019 年 1 月 27 日 (星期日) 

上午 下午 晚上 

    晚餐 航機上 (這個晚餐費用台幣
$150 會在第二晚一同派發) 

 ➔ 香港國際機場集合 
➔ 乘搭飛機前往高雄 
➔ 抵達台灣 

➔ 返回酒店 
 

住宿 高雄城市商旅 

 

第 2 天： 2019 年 1 月 28 日 (星期一) 

上午 下午 晚上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於當地夜市 (每位參加者派

發台幣$150) 

➔ 淨園農場(包門票)  
 

➔ 科學工藝博物館  
➔ 黃金菠蘿城堡(贈鳳梨酥 DIY) 

➔ 六合夜市 
➔ 返回酒店 

住宿 高雄城市商旅 

 

第 3 天： 2019 年 1 月 29 日 (星期二) 

上午 下午 晚上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於當地夜市  
(每位參加者派發台幣$150) 

➔ 大學交流活動 (9:30-11:30) 
➔ 義大遊樂世界 

➔ 大魯閣草衙道 
➔ 參觀 OUTLET 

(可自費搭乘遊樂設施)  

➔ 瑞豐夜市 
➔ 返回酒店 

住宿 高雄城市商旅 

 

第 4 天： 2019 年 1 月 30 日 (星期三) 

上午 下午 晚上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於當地夜市  
(每位參加者派發台幣$150) 

➔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 
➔ 哈瑪星鐵道故事館  

 

➔ 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 
➔ 古典玫瑰園 

一三層架下午茶體驗 
➔ 新崛江商圈 

➔ 返回酒店 

住宿 高雄城市商旅 

 

第 5 天： 2019 年 1 月 31 日 (星期四) 

上午 下午 晚上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於當地夜市  
(每位參加者派發台幣$150) 

➔ 美濃客家窯陶之鄉 
(包捏陶體驗) 
*燒及運費現場自理 

➔ 屏東海生館 
➔ 車程約 2.5~3HR 至台東  

 

➔ 台東夜市 
➔ 返回酒店 

住宿 台東米豆文旅 

 

第 6 天： 2019 年 2 月 1 日 (星期五) 

上午 下午 晚上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於當地夜市  

(每位參加者派發台幣$150) 

➔ 福原打鐵工坊(打鐵體驗)  ➔ 米國學校(製米體驗) 
➔ 鹿野高台 
➔ 水往上流 

➔ 台東正氣路夜市 
➔ 返回酒店 

住宿 台東米豆文旅 

 

第 7 天： 2019 年 2 月 2 日 (星期六) 

上午 下午 晚上 

早餐 酒店 午餐 當地餐廳 晚餐 航機上輕食 

➔ 車程約 3.5~4HR 返高雄 ➔ E7PLAY 三多館 
➔ 前往高雄機場 
➔ 乘搭飛機返回香港 
➔ 香港國際機場解散 

 

*行程及膳食的先後次序，可能會就當地交通情況作出適當的調整。 

  



 

 

 

 

德信中學 

民國‧文青 交流團 

團體編號： 190127-KHH07S 隨團領隊： Ms. Zoe Lee 

集合日期： 2019 年 1 月 27 日(星期日) 抵港日期： 2019 年 2 月 2 日 (星期六) 

集合時間： 18:45 解散時間： 約 23:10 

集合地點： 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H 行段 解散地點： 香港國際機場 離境大堂 

    

去程航班  回程航班  

航空公司： 港龍航空 航空公司： 港龍航空 

航班編號： KA 438 航班編號： KA457 

航班時間： 21:15 起飛一香港國際機場 

22:40 抵達一高雄國際機場 

航班時間： 21:15 起飛一高雄國際機場 

22:45 抵達一香港國際機場 

 

備忘錄 

 

 

 

 

 

 

 

 

 

 

 

 

 

 



 

一般注意事項 

學生證： 參加者必須攜帶學生證。於景點未能出示有學生證，參加者可能需要補付門票費用。 

語言： 以國語為主，部份遊客區可用英語或粵語；閩南語在中南部較為通用。  

時差： 

電壓： 

台灣時間與香港一樣。 

台灣電壓為110 或220 伏特(視乎當地酒店)，扁咀雙頭插蘇。 

消費模式： 台灣貨幣單位為新台幣(TWD)。 

温馨提示: 台灣便利店及超市商店購物，需徵收膠袋費約台幣 1-2 元，須視乎當地政策最終修改而定，參加者

可自備購物袋 

天氣： 台灣天氣四季分明，春夏季溫度和香港相約，而秋冬季溫度則較香港低，間中有雨(宜帶備雨具)，郊區溫度則比

市區稍低。由於天氣常有變化，請各參加者於出發前留意天氣報告或致電天文台熱線 1878200 或瀏覽天 

氣網站。 

旅程服飾： 1. 應以舒適及輕便實用為主，於高山區如花蓮、溪頭及清境農莊等則須穿較厚衣服。如行程中有安排水上活

動或浸溫泉，參加者須自備泳衣、泳帽及毛巾等用品。註：請注意部份溫泉不准穿著泳衣進場  

2. 參觀台北故宮博物館/忠烈祠/中正紀念堂時，旅客的衣著必須根據館內規定，禁止穿著暴露衣物，旅客需穿

上長褲；如女士需穿裙，長度必須及膝；同時，禁止穿著涼鞋/拖鞋進入館內，敬請留意。  

3. 旅程中請穿着輕便運動鞋，方便活動。另可按旅程需要攜帶以下物品﹕  

個人用品： 台灣主張環保，部份酒店不備有牙膏、牙刷、拖鞋等個人衛生用品，為響應環保，建議參加者自行帶備。 

藥品： 請帶備慣用平安藥物及緊急醫療用品，以應不時之需。如需要長期服用指定藥物，請準備足夠份量。如需要攜帶

藥物入境(特別是：安眠藥、鎮靜劑、興奮劑等)，必須出示醫生証明書。 

香港旅遊業議會(TIC)建議工作人員不要隨便提供藥物給參加者，請參加者自備必需藥物，以策萬全。  

飲用水： 酒店自來水不宜飲用，可飲用滾水。如腸胃狀況欠佳者，宜於當地購買樽裝礦泉水。 

財物保管： 夜間避免單獨外出，請謹記將貴重物品如旅遊證件、現金、信用卡、相機、手提電話、電子產品等隨身攜帶，切

勿存放於行李箱內或留在旅遊車上、酒店房間或公共地方。  

颱風措施： 出發當日遇有天文台懸掛任何颱風訊號，由於航班仍有機會正常升降，請依照原定時間抵達機場集合。 

旅遊保險： 旅遊期間如發生任何意外，可會引致龐大醫療費用、財物損失及其他開支。本公司強烈要求所有參加者購買 

旅遊綜合保險。而有關各項保障及賠償均依據保險公司所列明之賠償細則。 
 

**《參加者於當地如感到身體不適，應立即聯絡領隊或導遊，以協助前往當地醫院就診》** 
 

攜帶物品核對遺漏表： 

01.⃞旅遊証件身份証 02.⃞學生證 03.⃞當地貨幣及港元 04.⃞平安藥物 

05.⃞團體服(如需) 06.⃞便裝或整齊服裝 07.⃞便服鞋/運動鞋 08.⃞內衣褲及襪 

09.⃞睡衣及拖鞋 10.⃞雨具、風褸、外套 11.⃞沐浴洗髮用品(旅行裝) 12.⃞牙膏牙刷(旅行裝) 

13.⃞文具 14.⃞相機及記憶卡 15.⃞電插頭變換器 16.⃞紙巾/濕紙巾 

17.⃞潤膚用品 18.⃞女性用品 19.⃞剃鬚用品 20.⃞隱形眼鏡藥水及用品  

21.⃞鬧鐘 22.⃞電芯、電筒   
 

 

可按行程需要攜帶以下物品：    

a.⃞防蚊用品 b.⃞防曬用品 c.⃞太陽帽/眼鏡 d.⃞泳衣、泳帽 

e.⃞暖包 f.⃞冷帽、頸巾 手襪/手套  g.⃞保暖內衣 羊毛襪 h.⃞潤膚用品/潤唇膏  

 

  



 

 

 
 

台灣外遊交流團須知 

遨遊國際交流中心為求盡善盡美，為參加者安排一個有意義的學習旅程。現詳列有關交流團之資料及出發須知，敬希垂注。 

 

證件： 1. 請參加者必須攜帶有效旅遊證件、有效簽證(如需)及有效香港身份證明文件。 

  *旅遊證件必須有半年以上之有效期，並確保旅遊證件有足夠之空白頁使用。 

2. 凡於香港/澳門出生或曾到台灣而且持有香港/澳門特區護照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之參加者，可選擇於抵達時辦理落地簽

證或上網辦理臨時入境證*。  

3. 台中機場只得少量簽證櫃檯，建議先在香港辦理簽證。於中國內地出生而未曾到台灣之參加者，需預先辦理有效台證。  

4. 台東及台南機場，不設落地簽證櫃枱，參加者需出發前自行上網辦理或預先申請有效之台證才能入境。  

5. 溫馨提示：辦理落地簽證費用為新台幣 300 元，而自行辦理網上台證費用則為免費，如自行辦理網上台證，請緊記列印入境登

記表 1 份，並需一同攜帶前往台灣，如沒有列印此登記表則需抵台灣後重新辦理，費用為新台幣 300 元。(費用最終以當地為

準)  

6. 凡要辦理台灣簽證之外國護照者，均必須於台灣入境時，於當地機場或有關部門加簽才能入境。  

7. 非於港澳出生之人士，如辦理台灣落地簽證，必須攜帶曾入境台灣之舊台證或台灣入出境証明書正本，或於香港出生及證件上

沒有出生日期或須帶回宣誓紙正本。否則不能登機。 

8. 航空公司規定凡持外國護照者(沒有香港身份證)，必須帶同返回當地的機票出發。否則，航空公司可能拒絕登機返港。 

行李： 1. 所有航機包括內陸機，每人限帶寄艙行李重量不能超過20kg(44 磅)，根據航空公司條例超過上限之行李，將收取額外運費。  

2. 寄艙行李限制，每件因超磅而需收費之寄艙行李重量上限不能超過32kg(70磅)或體積超過203cm(80吋)(長+濶+高)， 不論是組

別合併或個人計算行李重量，如有發現超出上限之行李，乘客必須即時重整有關行李，可安排有關行李寄艙。  

3. 若乘坐香港航空經濟客位攜帶二件(合共不超過 23 公斤)，體積不超過 158CM(62 吋)(長+闊+高) 行李寄艙。  

4. 若乘坐香港快運經濟客位攜帶一件(不超過 20 公斤)，航機內所有飲品食物均需自費，故請於上機前購買喜好飲品或食物(輕食)。  

5. 手提行李只限攜帶一件，尺寸不可超過56x32x23cm(22x14x9 吋)，(此尺寸已包括行李之滑輪及手柄)及重量不可超過7kg為準。  

6. 手提行李內凡攜帶化妝品、液體、啫喱狀、乳狀及噴霧式液體，必須放在 100 毫升以下的容器內(以每件計，約等於 1 支益力

多容量)，所有物品重量不可超過 1000 毫升。所有液體容器必須放在一個只可盛載最多 1 公升物質之可密封的<透明袋>內，

當經過保安檢查時，請於手提行李取出此膠袋獨立通過 X 光檢查。尺寸限制約為 20cm x 20cm，每位旅客只可攜帶一袋。如

客人需要攜帶醫療用品或嬰兒食品等，只可攜帶附有證明文件的藥物，並足夠於航程上所須份量，而安檢人員可能要求查證其

成份或要求參加者即時試食(如嬰兒食品)。  

7. 參加者如需攜帶個人自用內含鋰或鋰離子電池芯或電池的可攜式電子裝置(如手錶、計算器、照相機、手機、手提電腦、可攜式

攝像機等) 應作為手提行李登機，並且鋰金屬電池的鋰含量不得超過2克，鋰離子電池的額定能量值不得超過100Wh(瓦特小時)。 

可攜式電子裝置的備用電池亦必須單個做好絕緣保護以防短路(如在暴露的電極上貼膠帶，或將每個電池放入單獨的塑膠袋或保

護盒當中)，並且僅能存放在手提行李中攜帶。  

8. 以上規定將按各國機場之最後公佈為準。  

9. 詳細資料可瀏覽民航處 www.cad.gov.hk 或機管局 www.hongkongairport.com 網頁。  

海關： 1. 任何行李嚴禁攜帶： 

a.) 違禁品如毒品、武器等。危險物品如火藥、易燃物品等。生果、肉類、蔬菜等。  

b.) 任何利器如剪刀、指甲銼、鑷子等必須存放於託運行李內，不可存放於手提行李，否則會被充公，本公司不負任何責任。 

2. 可攜帶免稅物品： 

a.) 香港入境：年滿十八歲、持有香港身份證或持外國護照的旅客可免稅攜帶下列數量的應課稅品 

  酒精濃度高於 30%的酒類可攜帶1公升，而酒精濃度在30%以下之酒類，則可以免稅攜帶。  

  十九支香煙或一支雪茄(如多於一支則總重量不超過25克)或25 克其他製成煙草。  

b.) 台灣入境： 

  凡年滿年十八歲旅客，可免稅攜帶一條煙、一枝酒入境。每位旅客不准攜帶超過五千美元或相等新台幣現金出入境 

  違禁品及中國大陸之各種成藥、用品、食物及一切牟利之貨品，皆不能入境。 

 


